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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資料文件 
巿區重建局嘉咸街／卑利街發展計劃 

 
目的  
 

本文件旨在闡述巿區重建局（巿建局）嘉咸街／卑利

街發展計劃（H18 項目）的最新發展及商戶的搬遷安排。  

 
背景資料  
 
2. 巿建局 H18 項目是前土地發展公司（前土發公司）

在 1998 年宣布的 25 個尚未開展的重建項目之一。該項目位

於上環舊區，以結志街、閣麟街、威靈頓街及乾秀里為界（包

括地盤 A、B 及 C），地盤面積約為 5 267 平方米。地盤界

線的位置圖請參閱附件。  

 
3. 前土發公司根據當時的《土地發展公司條例》第

13(2)(a)條，就 H18 項目擬備有關圖則。該圖則於 1999 年 1

月 29 日獲城巿規劃委員會（城規會）根據《土地發展公司

條例》第 14(2)(a)條批准後，即憑藉該條例第 14(3)條當作是

為施行《城巿規劃條例》而擬備的草圖。前土發公司於 1999

年 2 月 12 日根據《城巿規劃條例》第 5 條展示該項目草圖，

供市民查閱。為回應在兩個月的展示期內收到的其中一份反

對書的要求，城規會決定建議對 H18 項目草圖作出修訂，將

嘉咸街 24-26 號的地盤納入 H18 項目草圖，作為「綜合發展

區」的一部分。1999 年 11 月 9 日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

根據《城巿規劃條例》第 9(1)(a)條核准該項目草圖。  

 



4. 按城規會於 2007 年 5 月批准的總綱發展藍圖，H18

項目將綜合重建發展作住宅、商業、酒店及零售用途，另提

供社區設施及公眾休憩用地。為在重建期間保持毗鄰百年露

天巿集的運作及提升其活力，巿建局其後修訂該份已核准的

總綱發展藍圖。有關修訂在 2009 年 1 月獲城規會接納。H18

項目在重建後將有助改善區內環境，並保留地區特色，讓新

舊共融。  

 
5. 為減少工程對毗鄰嘉咸街百年露天市集的商販及使

用者的影響，市建局決定將 H18 項目分為地盤 A、B 及 C 並

分階段進行拆卸及重建。這個安排希望可避免同時在整段道

路兩旁同時架設圍板遮蓋整條街道影響小販營運。  

 
6. 市建局分兩期推行這個項目。地盤 B 屬於第一期，

地盤 A 及地盤 C 屬於第二期。2010 年 11 月，行政長官會同

行政會議同意市建局以分期清拆及分期重建的方式進行 H18

項目，並根據《收回土地條例》（第 124 章）頒令收回地盤

B 內有關土地以進行項目。收地安排於 2010 年 12 月 10 日刊

憲，而有關土地已於 2011 年 3 月 10 日復歸政府。地盤 B 現

正進行平整及地基工程。  

 
7. 市建局已於本年 6 月下旬向發展局局長提出啓動有

關地盤 A 及地盤 C 的收地申請，以便展開第二期的重建工

程。市建局亦已於 2013 年 7 月 11 日就地盤 A 及地盤 C 的收

地事宜諮詢中西區區議會。地政總署亦將於短期內刊憲收回



有關地盤內的土地以作重建發展。市建局預計地盤 A 及地盤

C 最早可於 2014 年上半年進行分期收地。  

 
巿建局分期發展 H18 
 
8. 為保持毗鄰嘉咸街百年露天巿集的活力，巿建局決

定分期重建 H18 項目，整個項目會因此而延長兩年並多耗約

二億元工程費用。在這個安排下，巿建局會在地盤 B（第一

期重建發展）進行重建期間，安排原本在地盤 B 經營的濕貨

商販搬遷到該局在地盤 A 及地盤 C 內已收購的商舖暫時繼續

經營。而地盤 B 內將興建一幢四面臨街的兩層新鮮食品零售

大樓（新零售大樓），以便容納日後有意遷回項目範圍內經

營的新鮮食品店舖，例如售賣魚、肉及蔬果等。零售大樓現

時預計可於 2015 年年中竣工。  

 
9. 為協助項目範圍內受影響的經營新鮮食品零售業務

的商戶，市建局於 2009 年為這類商戶設計了「地區特色商

店安排  - 新鮮食品店安排」（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），讓

他們透過參與此安排，可優先租用未來地盤 B 新零售大樓內

的店舖繼續經營新鮮食品零售業，首次租期不少於三年。根

據有關安排，當地盤 B 的新鮮食品零售大樓落成後，參與「新

鮮食品店安排」的商販將會優先獲邀參加新零售大樓的非公

開競價／投標，並可以競價／投標時的市值租金（以售賣新

鮮食品店舖租金作為評估基準的市值租金）租用新零售大樓

店舖，繼續經營新鮮食品零售。市建局同時會作出配合，安

排參與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的商販在地盤 A 及地盤 C 內已收



購的商舖暫時繼續經營，直至遷往地盤 B 的新零售大樓開業

為止。  

 
10. 巿建局於 2008 年 10 月 9 日及 2010 年 2 月 11 日就

有關安排向中西區區議會滙報，並得到區議會支持。同時，

巿建局將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的詳情於 2010 年 1 月 7 日以

書面形式向 H18 項目內商舖租戶解述。  

 
商户的搬遷安排  
 
11. 根據巿建局的資料，地盤 B 內 8 戶新鮮食品商販獲

市建局安排以「准用協議」形式，自 2009 年起暫時遷往地

盤 A 及地盤 C 內市建局已收購的商舖繼續臨時經營。另外，

有兩戶一直在地盤 A 及地盤 C 經營的新鮮食品商販，亦同樣

獲安排在市建局收購的商舖內，以「准用協議」形式繼續臨

時經營。上述 10 戶新鮮食品商販中，有兩戶已選擇參與市

建局的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。由於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可做

到把新鮮食品商販無縫銜接遷往地盤 B 的新零售大樓繼續營

業，市建局認為對參與該計劃的商戶影響應可減至最低。參

與安排的商戶則不可領取營商特惠津貼，以免出現雙重受惠

的情況。至於其它不欲參加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的商戶，則

可領取營商特惠津貼 1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市建局設立營商特惠津貼是在現有的特惠津貼之外，再提供一筆

額外營商特惠津貼，以增加整體的津貼額，主要是幫助商戶在當區重

新覓舖營業。  



12. 對於上述所指的兩家接納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的商

戶，巿建局承諾會讓該兩戶優先以該行業巿值租金租用未來

地盤 B 新零售大樓內的店舖，以繼續經營新鮮食品零售業務。 

 
13. 由於在安置上述參加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的兩戶新

鮮食品商販到地盤 A 及地盤 C 繼續經營後，兩個地盤內尚有

巿建局已購入業權的空置店舖，巿建局並了解到原舖位於地

盤 B 但選擇不參加或不符合資格參加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的

商戶（即非新鮮食品商販）需時物色其他舖址或有興趣在當

區繼續營運一段時間，巿建局遂以「准用協議」的形式，讓

這些已全數獲得賠償（包括營商特惠津貼）而並無參與「新

鮮食品店安排」的商戶短期租用尚未動工的地盤 A 及地盤 C

內的空置店舖，直至該兩個地盤須要清拆為止。由於這些商

戶沒有參加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並已領取營商特惠津貼，他

們與市建局之間並無協定，讓他們可獲得優先參加新零售大

樓的非公開競價／投標，而市建局亦沒有向他們承諾可無縫

銜接遷往地盤 B 的新零售大樓繼續營業。同時，為方便原本

在項目範圍內（地盤 A 及地盤 C）有興趣繼續經營的商戶，

他們亦獲准以「准用協議」形式租用地盤 A 及地盤 C 的原有

舖位。由於此乃巿建局的體恤安排，因此在「准用協議」下，

這些商戶繳交的准用費用是參照應課差餉租值而釐定，並低

於巿值租金。「准用協議」在 2009 年開始，每年續期，當

中列明期間如需要提早終止協議，巿建局會提前三個月通

知。為進一步協助這批臨時租用地盤 A 及地盤 C 的商戶，包

括沒有參加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和非經營新鮮食品零售的商

戶，在「准用協議」終止後解決覓新舖時有可能遇到金錢上



週轉的難題，市建局更在「准用協議」釐定條款，當商戶遷

出地盤 A 及地盤 C 時，可取回從協議簽署日起計至終結的全

期已繳付的准用協議佔用費總額的一半，即租用有關舖位全

數費用的一半。「准用協議」大多已續期兩或三次，去年簽

訂的「准用協議」將在 2013 年 12 月底屆滿。  

 
14. 根據巿建局的資料，以「准用協議」形式租用地盤 A

及 C 內店舖的商戶共有 38 家（包括 10 家經營新鮮食品的商

販和 28 家經營非新鮮食品的商販）。正如上文所述，只有

兩家商戶已參與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。對於其餘以「准用協

議」形式租用地盤 A 及 C 內店舖的 36 家商戶（即沒有參與

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的 8 家經營新鮮食品的商戶和 28 家非

新鮮食品的商戶），市建局與他們在去年簽訂「准用協議」

時，已清楚表明須在 2013 年 12 日 31 日前遷出，以便開始

分階段拆卸地盤 A 及 C 的工程，而市建局亦按「准用協議」

條款，提早三個月發信通知商戶遷出。巿建局強調，對參與

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的回遷及無縫銜接承諾，並不適用於這

36 家商戶。  

 
15. 按 H18 項目現時的進度，地盤 B 的新零售大樓預計

可於 2015 年年中落成。參考地盤 B 的拆卸工程需時約 16 個

月的經驗，以及考慮到項目範圍周邊小販活動頻繁，為減少

工程對鄰近商舖、小販及其顧客的影響，巿建局需預留約 18

個月的時間分階段進行地盤 A 及地盤 C 的拆卸工程。因此，

巿建局按「准用協議」條款提前三個月於 2013 年 9 月發信

通知該 36 家商戶，以便當局在 2014 年初就地盤 A 及地盤 C



啟動分階段拆卸工程。至於獲巿建局承諾無縫銜接的兩家已

參與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的商戶，則不受影響。  

 
最新發展  
 
16. 由於以「准用協議」形式在地盤 A 及 C 經營的未有

參與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的商戶表示會有困難如期遷出，巿

建局已於本年 10 月 11 日、15 日及 21 日與有關商戶會面，

立法會議員及區議會議員分別會面，共同商議可行的方案。

巿建局指，商戶在有關會面後，已進行商戶問卷調查，並作

內部協調，探討分期、分組遷出的可行性。而市建局亦會在

盡量不影響地盤 A 及地盤 C 的整體重建進度下配合商戶延遲

遷出的時間。  

 
17. 根據與市建局早前簽訂的「准用協議」而需要在 2013

年年底遷出的商戶共有 36 家（即沒有參與「新鮮食品店安

排」的 8 家經營新鮮食品的商戶和 28 家非新鮮食品的商

戶）。根據市建局最新資料，商戶已普遍達成協議，同意將

地盤 A 及地盤 C 內受影響商戶店鋪分五個小區分階段遷出。

截至 2013 年 11 月 25 日，共有 26 家非新鮮食品的商戶選定

遷出日期，所有 26 家已於 2013 年 11 月 25 日與市建局簽署

了新的「准用協議」。有關安排如下 - 

 



 
 商戶數目

選擇在 2014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遷出  8 戶  
選擇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遷出  1 戶  
選擇在 2014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遷出  1 戶  
選擇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遷出  1 戶  
選擇在 2015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遷出  15 戶  

總數  26 戶  
 
 
18. 此外，10 家經營新鮮食品中未有參與「新鮮食品店

安排」的 8 家經營新鮮食品零售業務的商戶，雖然在 2009

年未有選擇參加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，市建局經已同意在不

影響在 2009 年經已選擇參加「新鮮食品店安排」的兩家商

戶的權益下，讓這 8 家商戶再次選擇參加第二輪「新鮮食品

店安排」。市建局現正與這 8 家商戶商討具體安排，並會盡

快與他們簽訂合約。現時只有兩家非新鮮食品的商戶仍要考

慮遷出日期，市建局會繼續與相關店舖商討。  

 
19. 發展局和市建局將派代表出席立法會申訴辦事處將

於本年 12 月 17 日就上述議題舉行的個案會議，進一步解答

議員的疑問。  

 
 
 
發展局  
市區重建局  
 
2013 年 11 月 




